
　　第十五条　关于台湾同胞在广东参加职业技能

竞赛及获得 “广东省技术能手”的办事指南 (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为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促进技能人才培

养、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、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

作用,对标国家人社部,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每

年会举办系列职业技能赛事活动,比赛优胜选手可

按有关规定授予 “广东省技术能手”称号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/具备条件

　　不同竞赛类型、竞赛项目有不同的身份 (如职

工、学生)和年龄要求,对纳入省级职业技能竞赛

计划中的比赛,在粤工作或居住满一年、符合报名

条件的选手,可根据自身条件,对标各项赛事所公

布的条件,找具体承办单位报名参赛.相关竞赛计

划每年会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公布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/具体材料/所需材料

　　对纳入省级职业技能竞赛计划中的比赛,选手

按照不同竞赛类型和竞赛项目的要求报名.通过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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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,符合申报 “广东省技术能手”称号的优胜者,

由承办单位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提出申请,选

手无需填报其他材料.

　　四、办事程序/流程

　　参加省级职业技能竞赛,可直接找相应的承办

单位报名.竞赛结束后１０个工作日内,由相应承

办单位将有望获得 “广东省技术能手”荣誉称号的

优胜者名单报送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.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准后,授予 “广东省技术能手”

称号,颁发荣誉证书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处室: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

设处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２０－８３３５６４９６

　　办事网址:http://hrssgdgovcn/

　　受理地点:广州市越秀区教育路８８号劳动大

厦一楼办事大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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